


                     白山环审字(表)[2020] 18号
关于国道嘉荫至临江公路（G222）
靖宇至江源段建设项目（靖宇段）
环境影响报告表的批复
靖宇县恒源交通建设投资有限公司：
你公司《关于国道嘉荫至临江公路（G222）靖宇至江源段建设项目（靖宇段）环境影响报告表审批请示》和委托吉林省艺格环境科技有限公司编制的环境影响报告表（报批版）收悉。根据环境影响报告表的评价结论及专家审查意见，经研究，符合审批要求，现批复如下：
一、建设项目基本情况和审批意见
该项目为改扩建项目，路线起点为靖宇县城西侧国道嘉临线与国道抚公线（G504，老朝长线K73km处）交叉口处；路线终点为国道嘉临线靖宇县与江源区交界处。路线总长28.052km（K382+790-K410+842），其中靖宇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外路线长度15.175km，自然保护区内路线长度12.877km。
整体建设内容包括：新建起点段、局部拓宽路基和利用现有路基、路面修复、新建或改造桥涵。K382+790- -K386+000段为新建改线（3.21km），自然保护区内实验区4.227km（K390+065-K394+292）双侧加宽；缓冲区1.988km（K394+292-K394+460、K401+122- K402+942）、核心区6.662km（K394+460- K401+122）仅对现有病害路面进行补强，路基沿用现有。工程实际建设里程为11.502km,利旧24.842km，利旧率86.08%。改扩建后路基宽度分别采用16.00m（行车道2×3.50m，慢车道2×3.50m，中间带宽度0.50m，土路肩2×0.75m）及8.50m（行车道2×3.50m，硬路肩2×0.25m，土路肩2×0.50m），设计速度采用60km/h的二级公路标准。
项目永久新增占地面积为17.566hm2，主要占地类型为林地、荒地、园地、旱田等，不涉及基本农田及公益林；临时占地为取土场占地5.43hm2，占地性质为林地；共计砍伐树木63309株。 
吉林省林业和草原局组织相关专家对《靖宇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生物多样性影响评价报告》进行了论证，并出具了专家论证意见；吉林靖宇国家自然保护区管理局出具了《关于同意国道嘉荫至临江公路（G222）靖宇至江源段建设项目（靖宇段）在吉林吉林靖宇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内实施的意见》（吉靖保发【2020】5号）。
项目在全面落实环境影响报告表提出的各项生态保护、污染防治以及环境风险防范措施后，建设项目对环境的不利影响能够得到缓解和控制。因此，从环境保护角度分析，我局原则同意环境影响报告表中所列建设项目的性质、规模、地点和拟采取的环境保护措施。
二、项目施工期和运行期应重点做好以下环保工作。
（一）鉴于该项目部分路段处于吉林靖宇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生态环境较敏感，建设单位应严格按照工程设计方案施工，实验区拓宽路段占地范围不得随意更改，严格控制路基宽度16m，缓冲区及核心区不得拓宽路基，仅进行病害路面补强维修。建设单位须加强施工期和运行期环境管理，严格落实各项生态保护和污染防治措施，避免对保护区产生不利影响。
（二）加强施工期环境管理。认真落实生态保护措施，防止生态破坏；采取有效措施，确保施工场界噪声满足《建筑施工场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 (GB12523-2011) 限值要求；有效控制施工扬尘，妥善处置施工弃土，弃渣和固体废物，加强对生活污水及施工废水的管理以及桥梁综合施工场地管理，避免对沿线受纳水体的影响。
（三）加强环境保护，边施工边进行环境保护。严格控制施工占地，施工后及时进行场地平整，取土场施工后及时恢复植被；如占用农田、林地等需取得相关行政主管部门同意，并做好生态恢复或补偿。靖宇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内禁止设置施工场地和取（弃）土场。
（四）跨河桥梁基础施工应在枯水期进行，并应采取钢护筒围堰、钻孔桩等施工工艺，桥墩施工产生的泥浆须经沉淀池沉淀处理、干化后弃置于取土场，不得随意倾倒；青龙河桥面设置径流水收集系统，桥下须设置事故池；桥梁两侧加装加固型防撞护栏，防止因交通事故引发水体环境污染，事故池不得低于河流最高洪水位，其位置须获得河道管理部门的批复后方可实施。
（四）加强营运期车辆交通噪声环境管理，应采取绿化等噪声治理措施，保护沿线村镇居民住宅等敏感点噪声符合《声环境质量标准》GB3096-2008中相应标准要求，预留资金，加强敏感点噪声跟踪监测，根据监测结果及时增补、完善降噪措施；配合规划部门做好公路沿线的土地利用规划，严格控制公路两侧噪声防护距离内新建学校、医院和住宅等敏感建筑。
（五）沥青混凝土应采用商品砼，减少有害气体的排放量，减轻对环境的影响。
（六）在工程施工和运营过程中，加强与沿线公众的沟通，及时解决公众担忧的环境问题，满足公众合理的环境诉求。
三、项目建设必须严格执行环境保护设施与主体工程同时设计、同时施工、同时投产使用的环境保护“三同时”制度。项目竣工后，你公司必须按照规定程序申请竣工环境保护验收。
四、环境影响报告表经批准后，项目的性质、规模、地点或者防治污染、防止生态破坏的措施发生重大变动，建设单位应当重新报批该项目的环境影响报告表。自环境影响报告表批准之日起满5年，建设项目方开工建设的，其环境影响报告表应当报我局重新审核。
五、你公司须在施工期开展环境监理工作，重点监督施工过程中尤其是保护区路段各项污染防治措施和环境风险防范设施落实情况。你公司应定期向负责“三同时”监督管理的生态环境行政主管部门报送建设项目环境监理报告，建设项目环境监理报告作为竣工环保验收的重要依据之一。
六、请白山市生态环境局靖宇县分局负责该项目“三同时”监督检查和管理工作。
七、你公司应按规定接受各级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的日常监督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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